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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学派的

发展动因论析∗

马国林

　 　 【内容提要】 　 英格兰学派在冷战中自主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流派，并在冷战后将其影响扩展到全球范围。 对其发展动因，传统的解释主要有时代

背景说、学术机制说和理论硬核说。 三种解释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但也存在一些偏颇甚至误导性的因素。 通过考察英格兰学派思想的发展脉络，可
以发现其内部存在很大的争议性和调和性，这一特点通过大会话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

推动大会话展开并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和巴

里·布赞四位学者的作用尤为明显，他们是核心概念的界定者和话语体系的构建者。
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大辩论相比，英格兰学派的大会话是学派内部

的、围绕宏大主题进行的、具有很强包容性的会话。 尽管大会话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二

分论，但并未导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这种成长路径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

有借鉴意义，主要表现为通过内向性发展构建话语体系，并通过外向性发展拓宽研究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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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被普遍认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①而英格兰学派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②是在美国以外发展起来的唯一具有成熟研究纲领的理论流派。③ 一

般认为，这一学派初创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在冷战时期自主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

思想流派，并在冷战后将其影响扩展到全球国际关系学界。 正如菅波英美（Ｈｉｄｅｍｉ

Ｓｕｇａｎａｍｉ）所说，英格兰学派的存在不仅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界，而且逐渐在全球范围内

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事实。④ 对于这一判断，蒂姆·邓恩（Ｔｉｍ Ｄｕｎｎｅ）用三个指标予以

佐证：第一，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辟有介绍英格兰学派的专章。 第二，一

些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最突出的是《国际研究评论》和《千禧年》）以及剑桥大学出

版社联合英国国际研究协会持续推出英格兰学派的著述。 第三，除英国以外，英格兰

学派的文献在欧洲大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和印度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兴

趣。⑤ 另外，英格兰学派已经在一系列国际关系专业协会中获得了工作小组或“分部

（ｓｅｃｔｉｏｎ）”的地位。 “英格兰学派的讨论小组在各种国际会议上频频出现，表现抢眼。”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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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使用“英格兰学派”的译名，以此区别于“英国学派”。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英格兰学派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名牌，并将‘英国学派（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经典路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国际社会学派（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等替代名称挤到了一边。”参见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６。
部分由于误译的原因（将“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误译为“英国学派”），使得一些中国学者和学生难以区分英国国际关系

学者和英格兰学派，甚至有研究者将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渊源也归于这一学派。 参见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Ｔｒａｖｅ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９， Ｎｏ．１， ２００３， ｐ．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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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界陆续出版了多部研究英格兰学派的著作。 参见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

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许嘉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章前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

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

观》，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刘德斌主编：《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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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学者认为，英格兰学派已经逐渐被认可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之一。①

为什么英格兰学派能够在美国学术话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

个令人瞩目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并且产生越来越大的学术影响？ 这是一个经常被提

出但又迄今没有定论的问题。 重新探讨这一课题，不仅需要反思以往研究的成就与缺

失，而且应当从新的角度去寻找答案，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解释。
研究英格兰学派的发展动因，一种做法是全面梳理相关文献，从而得出一种综合

性解释。 另一种办法是重点考察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从中提炼出一种框架性解释。 本

文着重考察代表性学者的学术贡献，同时兼顾其思想的扩散，试图以点带面地反映相

关议题的发展脉络。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英格兰学派的发展主要是内部因素互动的结

果，集中表现为相关学者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的大会话。 这种微观的、动态的解释不仅

能够弥补和矫正以往解释的缺漏，而且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明确的借鉴

意义。

二　 关于发展动因的传统解释

以往，学界对于英格兰学派发展动因的解释主要有三种：（１）该学派的研究议程

顺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势；（２）该学派形成了注重学者集

体研究和个人关系的学术机制；（３）该学派确定了一个能够回答核心问题的理论硬

核。 那么这三种看法各自的解释力究竟如何？ 它们综合起来是否足以提供一种关于

发展动因的全面解释？
（一）时代背景说

这种解释认为，二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衰落使得英国学者更多地关注国际合作这

样的问题，促成了英格兰学派的诞生；而冷战的结束使得“科学化”的美国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失语”，促成了英格兰学派的发展壮大。
二战结束后，英国由曾经的世界大国转变为中等强国，其海外殖民地也纷纷掀起

民族独立运动，迫使英国开启了非殖民化进程。 这与英格兰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什么

关系？ 柯岚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认为，英格兰学派正是英国在后殖民世界秩序中

寻找自身定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一方面，这解释了英国看待世界秩序的视角

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到“欧洲文明”的转变；另一方面，这表明了英国力图以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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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领土化的方式来保留其帝国价值观。① 也就是说，英格兰学派的出现代表了从英

国的角度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方向。 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不一样。 于是，

英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与英格兰学派的思想观点之间发生了直接联系：“如果我们记得

哈罗德·麦克米伦（Ｈａｒｏｌｄ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怀旧性的评论，即英国相对于美国所扮演的角

色就像希腊奴隶在罗马帝国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我们就会认识到英格兰学派的

现实主义比美国式的现实主义更‘富于启发性’，或者说更‘可为人所接受’，其原因与

这两个国家权力资源的性质有关。”②

不仅如此，二战后英国的历史地位和面临的问题使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社会的

建构和运作。 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般性大国并置身于欧洲统一进程之中的英国，其国

际政治学研究议程最可能成功的核心问题就是对国际社会的研究。 从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至今，英国政策的取向是越来越多地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 观察英格兰学派的

历程，我们也会发现一条并行的发展路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英格兰学派提出了国际

社会的概念，但声音十分微弱；７０ 年代，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阐述的国际社会

理念仍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成员单位；９０ 年代，英格兰学派更多地强调超国家社会和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③

冷战的结束是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但结构现实主义等美国主流理论对此解释

乏力，这为英格兰学派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具体而言，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关系观念打

开了市场，因为人们对主流理论在预测重大变革方面的失败或无力普遍感到不满和失

望。 随着范式间辩论的终结，国际关系学科的迷失方向、不确定性和焦虑产生了向容

忍甚至欢迎理论多元主义的方向回摆的潮流。 华裔学者张勇进（Ｙｏｎｇｊｉｎ Ｚｈａｎｇ）就此

指出，正是利用这种结构性机会，英格兰学派通过重新建构、重新表述、重新定位和网

络化等方式重建了关注空间，从而成功地完成了全球扩散。④ 刘德斌也认为，冷战结

束的时间和方式使“科学化”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失语”，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

深入却为英格兰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土壤和发展空间。⑤

作为一种外部解释，时代背景说旨在探讨理论生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以及这

些条件如何影响理论的建构路径和研究议题。 例如，对西方在面对亚非国家和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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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世界挑战中所表现出的衰落的焦虑，就曾反映在英格兰学派一些成员身上。 马丁·
怀特（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不喜欢他所称的反理性的“革命主义”，他将亚非反殖民主义与苏

联共产主义一起视为革命主义在当代的主要表现。 而赫德利·布尔主要关注的则是

不再仅仅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的未来，他在其一生中的最后年月里致力

于研究这一问题。① 但特定时代背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来影响一种理论，
则是需要谨慎探讨的。 在以往对英格兰学派的背景解释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误导性

成分。
认为一国的实力地位及其外交政策与该国某个理论流派的发展具有线性关系的

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正如有学者所告诫的：“我们需要警惕那种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

家权力联系起来的做法。 苏联几乎没有就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什么国际关系思

想，很多小国（比如澳大利亚、丹麦、韩国和瑞典）在国际关系辩论中却非常活跃。”②长

期以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参与到英格兰学派的研究当中。 “英国的

国际关系团体具有特殊的多样性，从非常贴近美国的风格到完全批判摩根索（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理论研究的类型。”③鉴于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特征，将英国地位的

衰落与英格兰学派的发展联系起来的解释就没有多少说服力。 何况英格兰学派是一

个相对“超脱”的理论流派，对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等具体现实问题并不是特

别关注。 英格兰学派经典作家曾力图避免对当前事务和政策问题的关注，而是致力于

发展一种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 赫德利·布尔的主张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学术不能与

政策走得太近。 “努力寻求可以称为‘解决方案’或者‘具体建议’的结论的做法，是当

今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弊病。 当今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智力活动，而不是一

种实践活动。”④有学者注意到，在布尔所处的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由理解无序和战争

的企图所主导。 但是，布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路径。 “他的目的不是

要理解国际关系为什么是冲突和无序的，而是要理解国际关系中为什么存在秩序。”⑤

这与上述时代背景说的逻辑正好相反。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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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维弗尔：《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主编，
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７７ 页。

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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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英格兰学派的发展历程与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直接联系起来的看法同

样值得商榷。 按照这种逻辑，英格兰学派一直在根据英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几乎是

亦步亦趋地调适自己的理论观点。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近年来英国国内明显上升的脱

欧情绪已经达到了需要通过公投来决定的程度，这是否预示着英格兰学派的重大转

折？ 实际上，英格兰学派长期以来并不关注欧洲一体化问题，这已经成了一些学者批

评该学派忽视地区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理由。 以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坚持主权国

家的主导地位来证明英格兰学派与英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之间存在关联，则更具有

讽刺意味。 我们不应该忘记，布尔出生和成长在澳大利亚，他的代表作《无政府社

会》也是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时期写成的。 即使在 １９７７ 年去牛津大学执教

时，布尔也明确表示：“我感兴趣的是全球问题，我重返英国并不是因为我对英国问

题感兴趣。”①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确实削弱了美国主流理论的主导地位（“失语”的说法过于夸

张），但这并不能自动说明英格兰学派（而非其他学派）就一定会兴起。 正如张勇进所

指出的，随着各种“范式间”辩论的终结，国际关系的关注空间结构出现了重新分配。

但这些有助于重新分配关注空间的结构性机会对所有理论都是开放的，并非仅仅面向

英格兰学派一家。② 因此，宏观的背景解释需要微观的制度解释来补充。

（二）学术机制说

这种解释认为，由一群志趣相投的学者和实践者建立了促进学术交流的正式学术

机制，并形成了相互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从而导致了英格兰学派的产生和发展。

英格兰学派初创时期的学术机制主要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以下简称英国委员会）。 英国委员会

于 １９５８ 年年底在剑桥大学成立，其活动一直持续到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５９—１９８０ 年间，委员

会成员每年开三次会，偶有中断。 开会时，学者们提交并讨论文稿，而这些文稿迄今大

都没有发表。③

英国委员会的影响如此明显，以至于有学者将英国委员会与英格兰学派直接画上

等号。④ 但正如菅波英美所指出的，英国委员会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而英格兰学派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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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群体，将两者合而为一是错误的。①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正式

的学术机构，英国委员会在英格兰学派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

凝练核心概念。 英国委员会的一大贡献就是，在内部讨论中逐渐将国际社会置于研究

的中心位置，尽管各成员对其含义理解不同。② 二是推动集体创作和单独研究，并在

条件成熟时促进成果出版。 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和马丁·怀

特主编的《外交探究》、由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Ａｄ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主编的《国际社

会的扩展》集中代表了这一委员会的集体成果。 怀特生前曾提交给委员会的系列论

文后经布尔整理并以《国家体系》为题出版，也可以视为委员会的直接成果。 除此之

外，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和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两本专著的写作也受到英国委

员会研究机制的推动。 如今，这些成果都已经成为英格兰学派的经典文献。 当然，由
于英国委员会的很多讨论成果并没有出版，仅以公开发表的成果来衡量英国委员会的

学术贡献是远远不够的。
另有学者指出，促进英格兰学派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团体还应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国

际关系系。 查尔斯·曼宁（Ｃ．Ａ．Ｗ． Ｍａｎｎｉｎｇ）于 １９３０—１９６２ 年在这里担任国际关系讲

席教授期间，致力于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他本人的学术贡献是开启了对

国际社会的理论思考，他给学生开设“国际社会的结构”等课程，他撰写的教材则以

《国际社会的性质》为题于 １９６２ 年出版。 曼宁通过其教学、科研和管理影响了他的

同事和学生，包括后来成为英格兰学派代表人物的怀特、布尔和艾伦·詹姆斯（Ａｌａｎ
Ｊａｍｅｓ）。③

从学术机制的角度来看，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对英格兰学派的影响似乎不如

英国委员会那么直接。 因为曼宁领导下的国际关系系处于一种“善意的无政府状

态”，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集体讨论和创作机制。 但是，该系在促进学者之间

的私人学术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英国委员会一道促成了英格兰学派学者共同体

的建设。 有人观察到，英格兰学派的成员关系包含四个层次：一是老师与学生，比如曼

宁与詹姆斯、布尔与约翰·文森特（Ｒ．Ｊ． Ｖｉｎｃｅｎｔ）、巴特菲尔德与沃森；二是指导者与

被指导者（ｍｅｎ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ｅｅｓ），比如巴特菲尔德与怀特、怀特与布尔；三是同一个大

学院系的同事，比如曼宁、怀特、布尔与詹姆斯，詹姆斯与文森特；四是同一个排他性俱

·５３·

􀪇􀪇􀪇􀪇􀪇􀪇􀪇􀪇􀪇􀪇􀪇􀪇􀪇􀪇􀪇􀪇􀪇􀪇􀪇􀪇􀪇􀪇􀪇􀪇􀪇􀪇􀪇􀪇􀪇􀪇􀪇􀪇􀪇􀪇􀪇􀪇􀪇􀪇

①

②
③

Ｈｉｄｅｍｉ Ｓｕｇａｎａｍｉ，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ｒｅｅｎ， ｅｄ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８．

Ｂｒｕｎｅｌｌｏ Ｖｉｇｅｚｚｉ，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３８， ｐ．４２．
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第 ７—１９ 页。



乐部（即英国委员会）的成员，比如巴特菲尔德、怀特、沃森、布尔与文森特。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英国委员会停止运作。 此后英格兰学派变得更加分散，逐

渐表现为一种国际网络而非排他性俱乐部的形式。② 目前，英格兰学派在各种主要的

国际关系论坛中有讨论小组，从一年一次的国际研究协会（ＩＳＡ）和英国国际研究协会

（ＢＩＳＡ）大会到三年一次的全欧国际关系会议（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和全球国际研究会议（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③ 一些志

趣相投的学者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研讨实现正式互动，有利于促进思想发展

和开展合作研究。

学术机制说指明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等机构的推动作用，但对这类机制的

作用不可夸大。 有效的学术交流机制和良好的学者之间关系确实是学派形成的重要

条件，但鉴别一个学派是否存在的关键因素是思想观念而非运行机制。 否则，我们就

很难解释：为什么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就停止运作了，

而英格兰学派并未因此而终结？ 另外，学术机制说无法说明一些游离于核心机制之外

的学者的贡献。 很多学者将不是英国委员会成员的查尔斯·曼宁视为英格兰学派的

代表人物，原因就在这里。④

（三）理论硬核说

这种解释认为，由于相关学者在研究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回答核心问题的理论硬

核，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从而产生了英格兰学派。

根据这种看法，理论是知识系统，系统的核心被称为理论的“硬核”。 “理论总是

从一个内核或称为理论硬核开始的，通过‘成核’过程逐渐发展为系统化的思想。”⑤秦

亚青指出，英格兰学派的研究议题始终有一个核心，即国际社会。 “这个概念否定了

现实主义完全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说，提出以规范和制度为核心的国际社会

说，并且由这个概念继续推进，逐步从大历史的角度研究国际体系的发展轨迹和发展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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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ｄｅｍｉ Ｓｕｇａｎａｍｉ，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ｉｔｓｕｍｅｉｋ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
２０１１， ｐ．３２．

巴里·布赞曾试图重建一个类似英国委员会那样的学术机构，但终因没有获得赞助而作罢。 他不无遗

憾地写道：“不管怎样，倡议的一个方面，即重新建立一个类似英国委员会那样定期举行研讨会的正式机构，因经

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拒绝了我的赞助请求而未获成功。”参见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１３０。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ｐ．２３３．巴里·布赞自豪地指出，英格兰学

派是唯一在以北美为基地的国际研究协会建立分部的理论流派。
Ｈｉｄｅｍｉ Ｓｕｇａｎａｍｉ， “Ｃ．Ａ．Ｗ． Ｍ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１００－１０１．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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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探讨国际体系的变化规律，并在新一代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之下，向着世界

社会的概念迈进。”①

将“国际社会”视为英格兰学派唯一的核心概念或“理论硬核”，是包括多数中国

学者在内的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看法。 但也有学者认为，英格兰学派其实有三个核心

概念，即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 在一致认可国际社会概念的核心地位的同

时，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强调了世界社会概念的重要性，而理查德·利特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则认为应当突出国际体系概念的解释作用。② 笔者以为，这种解释存

在不准确的地方，即不恰当地将国际体系和世界社会提高到了与国际社会同等重要的

地位。 其实，英格兰学派传统上并不注重国际体系和世界社会概念。 赫德利·布尔之

所以联系国际体系和世界社会，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国际社会这一核心概念。③ 马丁·

怀特和亚当·沃森虽然没有刻意区分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但他们笔下的国际体系实

际上指的就是国际社会。

另有学者指出，秩序在英格兰学派的思想中实际上居于核心地位，英格兰学派涉

及价值观的核心概念就是秩序。 该学派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

究”，而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的研究。④ 强调秩序的作用，绝不意味着否定国际社会的

重要性。 进而言之，国际社会和秩序的关系在英格兰学派的价值阐释中处于核心地

位。 国际秩序可被看作国际社会的“精神（ｓｐｉｒｉｔ）”，类似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即赋予其文化意义或文化重要性的东西。 有学者因此建议，

英格兰学派应当通过充实“世界政治中的秩序”这一观念，开拓不同于巴里·布赞的

其他发展方向。⑤

笔者认为，国际社会作为英格兰学派的核心概念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是否还有其他

概念具有同等价值，则需要仔细探讨。 单从赫德利·布尔的著述来看，社会、制度、秩序

是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共同确立了其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主题。 其中，社会是框架，制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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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３—
１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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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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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ｒｅｅｎ， ｅｄ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２０９．

参见 Ｅｄｗａｒｄ Ｋｅｅ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ｎ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ｅｄ．， Ｔｈｅｏ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ｐ．１０５， ｐ．１２２。 “世界政治中的

秩序研究”是赫德利·布尔的经典著作《无政府社会》的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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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纽带，秩序是目的。① 但这种认定能否适用于整个英格兰学派，尚需进一步研究。

理论硬核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强调了思想的一致性和传承性，是关于英格兰学

派发展原因的强有力解释。 问题是，这种解释是偏静态的。 它没有说明核心概念是如

何被逐步提炼出来、得到清晰表达的，也没有展示围绕核心概念的观点差异和思想交

锋是如何推动学术发展的。

应当肯定，上述三种主要解释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也应该

看到，相关解释的一些具体内容存在着偏颇甚至误导性的因素。 即便将这三种视角结

合起来，仍然不能构成对英格兰学派发展动因的完满解释。 因此，我们需要换一种思

路来探讨问题。

三　 大会话：四位核心思想家

用会话（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来说明英格兰学派并不是什么新的看法。 蒂姆·邓恩就曾

指出，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和沃森的工作体现出一种以会话方

式进行学术探讨的英格兰理念。② 巴里·布赞也曾倡议，应当围绕英格兰学派建立一

种“大会话”，“这将鼓励那些不仅来自学术界以外，而且来自学术界以内的其他若干

学科的参与者之间的广泛联系，并努力形成某种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具有相互关联的研

究议程的意识”。③ 后来，布赞更是明确将英格兰学派定义为大会话：“英格兰学派是

由任何愿意围绕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概念进行讨论的人形成的‘大会话’，他们的研

究在一些实质性方面与探讨以上主题的基本文献有关联。”④

本文所说的“大会话”既不同于邓恩所说的英国委员会内部的机制性会话，也不

同于布赞所说的全球参与的网络式会话，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系列围绕特定主

题持续推进的会话。 需要说明的是，布赞使用单数形式的大会话（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

ｔｉｏｎ），笔者在这里则使用复数形式的大会话（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试图以此来说明英

格兰学派的发展动因。 因此，这不是任何人围绕相关主题进行的会话，而是在思想观

·８３·

　 英格兰学派的发展动因论析
􀪇􀪇􀪇􀪇􀪇􀪇􀪇􀪇􀪇􀪇􀪇􀪇􀪇􀪇􀪇􀪇􀪇􀪇􀪇􀪇􀪇􀪇􀪇􀪇􀪇􀪇􀪇􀪇􀪇􀪇􀪇􀪇􀪇􀪇􀪇􀪇􀪇􀪇

①

②

③

④

马国林：《社会·制度·秩序———赫德利·布尔的世界秩序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０ 页。

Ｔｉｍ Ｄｕｎｎｅ， “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ａｃｋ Ｈａｙｗａｒｄ，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ｅ
Ｂｒｏｗ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３９９．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Ｉ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７， ２００１， ｐ．４８１．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８．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点上倾向于英格兰学派的学者之间的会话。 在推动这种大会话展开并向纵深发展的

过程中，有四位代表性学者的作用尤为明显。 他们是核心概念的界定者和话语体系的

构建者，因而对其思想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马丁·怀特的“实验”

马丁·怀特是英格兰学派的奠基性人物，他最受推崇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国际理

论的三种传统。 怀特认为，当时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两学派分析法（即现实主义与乌

托邦主义或理想主义）是不充分的，它是病态情况下的产物。① 为了表明国际理论并

非只有这两种极端形式，怀特另起炉灶，开启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种传

统的会话。 三种传统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核心则是对“什么是国际社会”这一国际

理论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 现实主义者将国际关系视为战争状态，因而他们对这一

问题的回答是“不存在（国际社会）”。 理性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尽管

它在制度上有缺陷（缺乏最高权威）。 革命主义者则认同一种普遍存在的国际社会理

念，这一看法超越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这一表面的或当前的现实，认为它的

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以人类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国际社会。② 三种传统对这一基本问题

的回答涉及更加深刻的人性问题，并从中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具体假设，诸如怎样对待

不同文化的人民、怎样界定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怎样开展外交和进行战争以及怎样

认定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等。
三种传统的思想本是怀特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所授课程的讲义，③

后由他的夫人和学生整理出版。 据怀特本人说，这门课程实际上是一个分类学或类型

学实验（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是对政治思想的连续性和重复

性的探索。④ 三种传统展示了历史上各种观念在一个思维实验室中进行交锋与汇合

的壮阔场景。 在怀特笔下，三种传统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对话式的。⑤ 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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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２６７．
Ｅｄｗａｒｄ Ｋｅｅｎ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ｒｅｅｎ， ｅｄ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１７７．
有学者考证，怀特的三种传统思想并不是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的。 罗杰·埃普指出，应汉斯·摩根

索的邀请，怀特于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教授，代替外出的摩根索授课。 正是在这里，而
不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怀特第一次讲授了他著名的“三种传统”。 参见 Ｒｏｇｅｒ Ｅｐｐ，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Ｍ． Ｇｒｅｅｎ， ｅｄ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２５。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５．
三种传统之间的对话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思想史的本原，学界对此是有争议的。 布尔认为，怀特在三种传

统的辩论方面走得太远了。 他所说的辩论达到一定点的时候就不再是历史上各种观念的演练，而是成了对想象

中的哲学会话的阐释，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对话了。 参见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ｘｖｉｉｉ。



传统内部都存在着重要的不同观点，而各种传统之间也有很多重复和交叉的地方。

以这种方式归纳的“国际理论”传承和发展了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对英格兰学派的

研究路径和伦理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后来有学者沿着怀特的思路对国际关系思

想传统做了进一步划分，出现了更加细致的五分法和十二分法。① 另一方面，尽管怀

特本人在三种传统之间采取多元立场，但在他之后的布尔等多数英格兰学派学者倾

向于理性主义，只有安德鲁·林克莱特（Ａｎｄｒｅｗ 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等少数学者采取革命主义

立场。②

怀特对大会话的推动不止于此。 以《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这篇著名论文为代

表，怀特开启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对比分析的会话。 他强调，国内政治是进步的领

域，而国际政治是重复和竞争的领域。 相应地，政治理论是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国际

理论则是关于生存的理论。 在政治理论那里属于极端的事件（比如革命或内战），在

国际理论那里却是家常便饭。 之所以没有国际理论，怀特给出的一个原因是由主权国

家强加的学术偏见（鲜有政治思想家将国家体系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另一个原因则

是人们对进步的信仰（国际政治对进步主义的阐释不甚敏感）。③

怀特不是第一个强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存在本质区别的人，但他对这种区别

的描述颇为精妙，对其原因的解释又独辟蹊径，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造成了不小的

反响，引起了汉斯·摩根索等学者的回应，④促进了学科自主意识的增强。 在英格兰

学派内部，赫德利·布尔推进了这一会话，强调了国内类比逻辑存在的问题。 怀特

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布尔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不是国内

社会的简单复制。 在布尔的定义中，国内类比就是把国内社会中的个人经历同国际

社会中的国家经历进行类比，从而认为国家如同个人一样，只有当它们慑服于一个

共同权力时才能够和平相处。⑤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国内类比，最典型的例子便

是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进行类比。 但布尔认为，国

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而个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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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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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Ｉｖｅｒ
Ｂ．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ｅ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 １９９６， ｐｐ．３－４．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Ｈａｒｍ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Ｍａｒ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ｅｄ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１９６６，
ｐｐ．２０－２６．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７０， ｐｐ．２４８－２６１．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ｅｄ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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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的。① 由于国内类比不能表明国际社会的本质特征，反而说明了国际关系学科

的不成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当被抛弃。
怀特对大会话的第三个贡献是开启了国际社会的历史比较与理论分析的会话。

这种努力的一个方面是进行思想史的研究，探讨各种观念的历史，前述《国际理论：三
种传统》一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取向。 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国家体

系（国际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提炼出理论观点。 有学者指出：“怀特在他论述国

家体系的系列论文中尝试一种历史比较方法，旨在识别大规模、跨国界、社会性的理

解，目的是要说明国际社会理念是具有实质内容的。”②另外，怀特通过历史比较对国

家体系做出了几个关键性的区分，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概念框架。 一是区分

了国际性国家体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与宗主性国家体系（ｓｕｚｅｒａｉｎ ｓｔａｔｅ⁃ｓｙｓ⁃
ｔｅｍｓ）。 前者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而在后者中，一个政治实体声称并事实上对其

他实体拥有至上权力。 这一区分扩宽了研究范围，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体系的历史

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是区分了初级国家体系（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与次级国家

体系（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 前者由国家组成，后者由国家体系（通常是宗主性国

家体系）组成。 历史记录显示，次级国家体系一般是文化间的（比如欧洲国际社会与

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而初级国家体系则是单一文化的。 这一区分为跨地区、跨
文化的国际社会比较研究提供了思路。 三是区分了开放性国家体系（ｏｐ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ｓｙｓ⁃
ｔｅｍｓ）与封闭性国家体系（ｃｌｏ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 前者没有限制，比如过去五百年中不

断扩展的西方国际体系；后者中不存在以后可以进入体系并改变其均势的边缘或外部势

力，比如当前的全球性国家体系以及历史上一些具有特定地理或语言限制的地区次体

系。 这一区分对于研究地区国家体系的扩展以及全球国际体系的性质提供了视角。③

在英格兰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侧重于历史研究，查尔斯·
曼宁侧重于理论研究。 怀特不仅在两个领域没有偏废，而且力图在二者之间搭建桥

梁。 有学者注意到，怀特实际上将国际理论的各种传统视为各自存在于国际政治中的

基本要素。 他本人用这种概念框架对国际体系的历史发展进行全面描述，英格兰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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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布尔提出了四点理由：其一，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国家并未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安全方面，而
不去发展生产。 其二，国家在遭受攻击时并不像自然状态下的个人那么脆弱。 其三，个人之间的脆弱性差别较

小，以至于最弱小的个人也能杀死最强大的个人；但国家之间的脆弱性是大不相同的，小国在面对外来攻击时要

比大国脆弱得多。 其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个人在经济上要依赖于他人。 参见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４５－４８。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ｐ．２０６．
关于以上区分，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ｐ．２３－

２６， ｐ．３４， ｐ．４３， ｐ．１７５。



的其他学者也将其视为一种理解国际社会的方式。① 怀特的这种研究方法影响了布

尔，布尔认为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对历史经验的内在反思。 在为《国际社会的扩展》撰

写的研究计划中，布尔注重将历史和理论联系起来。 但他用发展史取代了比较史，将

历史视为具有内置解释因素的过程。② 而今，历史研究已成为英格兰学派区别于其他

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怀特对此功不可没。

（二）赫德利·布尔的贡献

赫德利·布尔作为英格兰学派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为大会话的深入推进贡献颇

大，集中体现在他所阐明的三对基本范畴上。 一是体系与社会。 在布尔看来，形成国

际体系的关键因素有两个：（１）国家之间存在频繁互动；（２）相互能够影响对方的决

策。 国际社会的内涵则与之不同：“当一组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特定的共同利益和价

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即它们认为在彼此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并且

一起运作共同制度时，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③布尔认为，国际社会是以

国际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国际体系可以在没有国际社会的情况下存在。

此后，体系与社会的区别与联系在英格兰学派中成了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 艾

伦·詹姆斯和巴里·布赞倾向于模糊二者的区别，而理查德·利特尔和蒂姆·邓恩则

主张明确区分。④ 笔者的看法是，国际关系中的体系与社会之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它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国际现象的有效视角。 布尔正是通过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

的区分，使得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要素凸显出来。 英格兰学派的很多理论成果都是围绕

国际社会概念展开的，甚至有人主张这一学派应当称为“国际社会学派”。⑤ 正如沃森

所说：“赫德利·布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颇大，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对国家体

系和国际社会概念的区分了。”⑥另外，时下流行的由利特尔首倡并为布赞所大力推广

的三位一体学说，即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视为英格兰学派的“三根支柱”，

也是在怀特的三种传统和布尔的体系—社会思想基础上糅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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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秩序与正义。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值得追求的价值，秩序和正义就是

其中的两种。 布尔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是支撑生命、诚信和财产权这三个社会生

活基本目标的人类活动模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定义以此类推。① 但布尔并没有

给正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遵从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正当的行为（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

ｄｕｃｔ）”。② 布尔似乎赞同自由主义的信念，即国际关系中的秩序最好通过满足正义需

求来维持，而正义也最好在有秩序的情景中来实现。 例如，在非西方国家反抗西方主

导地位的过程中，布尔认为西方国家的主要利益在于调适第三世界国家对正义变革的

要求。 这主要不是出于道义上或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出于维护国际秩序的考虑。 西方

人创造了当今的全球国际体系，维持这一国际秩序的稳定符合他们的利益。③ 然而，

有时候对秩序和正义的调和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④

一般而言，秩序是包括正义在内的其他价值实现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秩序在和正

义冲突的任何情况下都居于优先地位。

在英格兰学派的文献中，秩序和正义已经成为两个深深交织在一起的重要概

念。 这首先要归功于布尔的原创性努力，其他学者则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相关思想。

例如，约翰·文森特以秩序和正义之间的张力为线索，探讨了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

义在欧洲国际社会扩展中的作用。⑤ 当前一些学者更加强调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关联

性，认为没有一定程度上的人类正义，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⑥ 但

安德鲁·赫里尔（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告诫人们，对正义的过度忠诚将会导致十字军式的

行为，追求代价高昂而又无法实现的目标。⑦

三是多元主义（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与连带主义（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ｓｍ）。 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来自

布尔在 １９６６ 年发表的文章《格劳秀斯式的国际社会理念》。 文章指出，连带主义的核

心假设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在实施法律方面存在一致性或潜在的一致性。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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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则认为国家之间并未表现出这种一致性，而仅仅能够就某些最低目标达成共识，

这些目标远不足以达到实施法律的程度。① 具体而言，二者的分歧主要涉及战争的位

置、法律的来源以及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在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问题上，

多元主义认为法律只能用来决定什么是战争中的合法行为，连带主义则认为法律还要

区分战争理由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只有出于正义的理由才能发动战争。 关于国际法

的来源，多元主义认为国际法是源于习惯和条约的法律，而连带主义则将自然法认定

为国际法的首要来源。 至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多元主义认为只有国家才具有国

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但连带主义强调国际社会的终极成员是个人而非国家，国际社

会理念较之全人类共同体理念是次要的。② 由此可见，布尔将多元主义和连带主义视

为国际社会的两种不同模式，二者是相互替代的。

尽管布尔本人秉持多元主义立场，但后来的英格兰学派学者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

明显的分歧。 约翰·文森特起初主张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等多元主义理念的重要性，后来

转而强调基本人权这一连带主义理念的价值。 受文森特思想的启发，尼古拉斯·惠勒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Ｊ． Ｗｈｅｅｌｅｒ）提出了体现连带主义理念的国际关系思想，主张通过人道主义干

涉来“拯救陌生人”。 另一方面，詹姆斯·梅奥尔（Ｊａｍｅｓ Ｍａｙａｌｌ）和罗伯特·杰克逊（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ｃｋｓｏｎ）等学者继承了布尔的多元主义衣钵，强调国际关系中缺乏在道德和伦理问题上的

共识。 据此，由国家组成的社会是国际关系中的秩序得以维持的可行框架。③ 威廉·贝

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ｉｎ）反对上述学者在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的关系上各执一端的看法，认

为最好将二者理解为一种互不分离的有序关系。④ 尽管多元主义—连带主义之争已

经消耗了英格兰学派学者过多的精力，但布尔所提供的词汇为考察国际秩序理论化的

各种途径打开了通路，这一点应当予以肯定。

（三）亚当·沃森的创见

亚当·沃森是英格兰学派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学者，他的国际关系思想尚未引起中

国学界的足够重视。 在推动大会话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沃森以他独特的见解参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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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ｙ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２００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
ａｌ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ｓ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ｐ．１６６－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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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格兰学派的话语体系。

第一，沃森提出了关于国际社会演进的光谱理论，开启了独立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支配权（ｄｏｍｉｎｉｏｎ）、帝国（ ｅｍｐｉｒｅ）四种政治实体关系模式的会话。

沃森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主权国家和帝国的二分法是不充分的，国际政治的现实

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 以往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光谱之中，包含独立体、

霸权、支配权和帝国四种基本类型。 其中，绝对的独立体和绝对的帝国都是光谱中的

极端情形，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 由于政治实体寻求秩序与寻求独立之间存在张力，

使得国际体系的形态就像钟摆一样，因重力作用而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其中间

点处于霸权和支配权之间。①

沃森继承了怀特的历史比较研究，并考察了比怀特更为广阔的国家体系。 他所提

出的光谱理论对于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无政府假设、推进国际体系的历史纵深

研究很有价值。 在英格兰学派内部，布赞和利特尔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研究方向，考察

了从远古时期到当前的国际体系发展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

论的问题。②

第二，突出了霸权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开启了个体霸权（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与

集体霸权（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的会话。 按照沃森的光谱理论，霸权不是国际关系中

的某种例外或畸形，而是一种常态。 古代国际体系、欧洲国际社会和冷战时期的全球

体系都具有霸权倾向。 沃森认为，霸权既可以由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来实施，也可以

由一组实力强大的国家来实施。 换句话说，霸权可分为个体霸权和集体霸权。 集体霸

权是一种联合性霸权（ａ ｊｏｉｎｔ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就像雅典和斯巴达在希波战争后所形成的

关系模式；集体霸权也是一种分散性霸权（ａ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就像 １８１５ 年之后的

欧洲协调模式。 后者是由均势所调和的霸权，它结合了霸权和均势的优点，并因其太

分散和太包容而未能导致反霸联合。③ 此外，沃森以 １８７８ 年关于东方问题的柏林会

议为例，归纳了集体霸权的三个特征：一是审慎（ｐｒｕｄｅｎｃｅ），即大国将权益考虑置于抽

象原则之上；二是道德义务（ｍｏ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即协调各国愿意承担集体义务，尤其是

在促进人权方面；三是文明标准（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各大国试图将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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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ｄ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２， ｐ．４， ｐｐ．１３－１４， ｐｐ．１９－２１， ｐ．１２５．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等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８、１５８—１５９ 页。

Ａｄ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ｐ．１４－１５， ｐ．５９，
ｐｐ．２４０－２４２， ｐ．２５０， ｐ．２５５， ｐｐ．３１３－３１４， ｐｐ．３２０－３２１．需要说明的是，沃森有时候也将霸权分为单一（ ｓｉｎｇｌｅ）霸
权、双头（ｄｉａｒｃｈｙ）霸权和集体霸权三种类型。



文明标准强加给一个它们所认为的非欧洲国家。①

继怀特之后，沃森又一次将霸权置于英格兰学派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 他的集体

霸权思想是对传统霸权理论的新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霸权的合法性。 沃森

形象地指出，合法性是国际社会的润滑剂，能够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起促进作用。 集

体霸权合法性的第一个来源是参与集体霸权的大国自身的属性。 在 １９ 世纪，参与协

调的大国拥有欧洲大多数的人口、财富和军事能力。 第二个来源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关

系。 在欧洲协调的大多数时段，大国之间处于合作状态，而非对抗和冲突状态。 第三

个来源是大国对小国的集体责任。 比如，协调各国为处理东方问题而就奥斯曼帝国的

欧洲部分做出决定：帝国的领土完整应当得到维持，但特定动荡地区的行政管理应当

委托给参与协调的一个或多个大国。 奥斯曼帝国承诺就一些必要的改革与协调大国

磋商，后者就改革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在沃森看来，这恰恰体现了集体责任的理

念。② 沃森的这种阐释启发了伊恩·克拉克（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等当今英格兰学派学者，后者

将霸权定义为一种具有内在合法性的国际制度。③

第三，反思国家行为的原因，开启了国家理性（ ｒａｉｓｏｎ ｄ􀆳èｔａｔ）与体系理性（ ｒａｉｓｏｎ ｄｅ

ｓｙｓｔèｍｅ）的会话。 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实体，其需求不是由统治者

的个性、家族利益或普遍性的宗教需要决定的，而是由基于具体原则的国家利益决定

的，这就是以黎塞留（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为代表的政治家所秉持的“国家理性”。④ 但是，各国

（尤其是大国）如果纯粹按照国家理性原则行事，相互之间必然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国家之间还需要按照“体系理性”的原则行事。 根据沃森的说

法，体系理性是指“一种认为值得促使体系运转的信念”，⑤国家为此可以牺牲一定的

当前利益。 他仍以 １９ 世纪的欧洲协调为例，说明体系理性并不排除大国之间的利益

冲突，但它们可以在这一体系的框架内，根据维也纳安排的设计者们所修订的行为准

则来解决此类冲突。⑥

体系理性与国家理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正如彼得·威尔逊（Ｐｅｔｅｒ Ｗｉｌ⁃

ｓｏｎ）所观察到的，国家经常按照国家理性行事，但它们同样也经常通过理解体系的要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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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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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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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４．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２２．关于“ ｒａｉｓｏｎ ｄ􀆳èｔａｔ”的翻译问题，

参见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思想史脉络中的“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载《学海》，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４—１２０ 页。

Ａｄ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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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国家通常不是以与体系对立的方式，而是根据那些如果单个

遵守则约束其行为、如果集体奉行则有利于它们的一般规则和协议来确定其利益。”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沃森开启的国家理性与体系理性之间的对话为理解国家行为提供了

一种新的思路。 有学者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概念应当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

因为“它精妙地概括了支撑国际社会的逻辑，从而可以将英格兰学派与其他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区别开来”。②

（四）巴里·布赞的挑战

巴里·布赞是英格兰学派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在英格兰学派思想的体系化和全球

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推动大会话的角度来看，布赞的努力主要体现在补充和修

正英格兰学派的一些传统观念方面，其思想具有浓厚的挑战正统的色彩。

一是针对国际社会如何产生的问题，开启了礼俗社会（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与法理社会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的会话。 布赞利用社会学文献中对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区分，探讨了

国际社会的两种形成途径。 从礼俗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是某种有机的、传统的事物，

包含着共同的感情、经历和身份纽带。 这种文明性的解释认为，社会是自然成长起来

的。 从法理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是契约性的、被构建的，而不是感情和传统意义上

的。 这种功能性的解释认为，社会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③

在理论上，礼俗社会的最有力倡导者是怀特。 他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结论：没有成员之

间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统一性，国际社会就无法产生。 与之相反，布尔则从法理社会

的角度进行解释。 他认为，鉴于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可避免，对秩序的共同期望就成为

国际社会开始演进的最低限度的必需条件。 布赞的看法是，礼俗社会模式在历史上更

加强大。 “无论是源自一种共同文化（就像古典时期希腊的情况）还是源自帝国的共

有文化遗产（就像欧洲的情况），文明性的国际社会都在历史记录中占据主导地位。”④

但他同时指出，功能性的进程对于理解国际社会从其最初的文化领域向外扩展至关重

要。 除非一种文明性的国际社会能够超越其最初文化或将这种文化向外传播，否则它

将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地球上的某一地区。 至于当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布赞认为它是

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混合体。 “一方面，它源于从现代欧洲发展起来并在其帝国鼎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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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时期扩展到世界大多数地方的礼俗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反映出具有不同文化的成

员之间存在较高程度互动的法理社会的进程。”①

布尔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问现代国际社会“始于何时”或其“地理界线是什么”，

我们就会碰到困难。② 布赞通过引进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观念，为回答上述问题开

拓了一条新的路径。 不仅如此，在一个缺乏共同文化的全球性国际社会中如何维持秩

序，是英格兰学派的研究议程中需要持续推进的重大时代课题。 布赞通过对两种不同

形式社会的理论化来化解这一难题，这种思路已经引起了其他英格兰学派学者的重

视，③为会话的持续推进打下了基础。

二是围绕国际社会中的秩序维持方式，开启了初级制度（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与次

级制度（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的会话。 在制度理论的传统文献中，初级制度涉及诸如

婚姻、洗礼、猎狐之类的惯例，次级制度则是诸如大学、政府官僚机构、工商企业之类的

社会和政治组织。④ 布赞将这种区分运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用以加强英格兰学派

对国际秩序的理解。 他所说的初级制度是指长期演变形成的国际惯例，最基本的初级

制度包括主权、领土、均势、战争、国际法、外交和大国管理七项制度；次级制度则指人

为构建的国际机制，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核不扩散机制。⑤ 虽然

初级制度和次级制度都对维持国际社会中的秩序发挥作用，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次

级制度是反映和支持初级制度的，前者必须在后者的框架内运行并受其制约。⑥

英格兰学派对于制度问题素有研究，怀特和布尔都曾讨论过国际社会中的多项制

度，但他们没有明确对其进行层次划分。 布赞对初级制度和次级制度的区分直接受到

卡列维·霍尔斯蒂（Ｋａｌｅｖｉ Ｊ． Ｈｏｌｓｔｉ）的影响，后者曾区分了基础性制度（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和程序性制度（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⑦ 布赞的论述推波助澜，在英格兰

学派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很多学者赞同这种论述，认为它可以将英格兰学派所说的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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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所说的制度加以区分，而且初级制度概念对于辨识和比较不

同类型的地区性国际社会很有助益。 但也有不少学者表示异议，认为其研究方式或具

体观点值得商榷。 例如，建构主义者尼古拉斯·奥努夫（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Ｏｎｕｆ）指出，如果不

改变做法，英格兰学派就会冒继续对（过去和现在的）初级制度进行一连串的、没完没

了的罗列的风险。① 鉴于布赞遗漏了国家这一基本制度，笔者也曾不揣浅陋，提出了

一种包含本构制度、共处制度、合作制度的三层次分析框架，认为各层次之间是功能递

减的关系。②

三是重新定义了连带主义，开启了国家中心的连带主义（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ｓｍ）

与世界主义的连带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ｓｍ）的会话。 如前所述，布尔认为多元主

义与连带主义是两种相互替代的国际社会理念，这种观点在英格兰学派内部造成了分

裂。 为了弥合分歧，布赞给连带主义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它是指那种要么通过其他

联合方式来超越国家体系，要么通过从共处逻辑走向以共同事业为目标的合作逻辑来

发展国家体系的倾向。③ 进而，布赞区分了国家中心的连带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连带主

义，前者是指国家因共享一些规范和制度从而可以超越共处逻辑，后者则建立在个人

享有普遍权利的观念之上。 这样一来，多元主义（共处逻辑）与连带主义就不是二元

对立的关系了，因为国家中心的连带主义能够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本体论上，多元

主义与国家中心的连带主义更加相像，两者都以国家为基础。 但在政治和道德上，国

家中心的连带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连带主义更加接近，因为它对超越共处逻辑而走向合

作与融合逻辑是开放的。”④

布赞对连带主义的重新阐释恰逢其时。 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的合作

领域越来越多，在多数情况下超越了简单的共处逻辑。 正如安德鲁·赫里尔所说，在

当前世界，回归多元主义已不可能。⑤ 另一方面，人们距离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还

很遥远。 布赞据此判断：国际社会演进的总体方向是偏向连带主义，最为明显的是国

家中心的连带主义。⑥ 在理论上，对两种连带主义类型的划分有助于增强连带主义的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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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力。 对于那些认为连带主义就是要超越国家体系的批评者，布赞的回答是：还存

在着国家中心的连带主义。 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布赞表明英格兰学派的连带主义

者实际上更加适中和实用，他们受到普遍价值的激励，但在实践中仅仅追求超越国际

社会中的共处逻辑。”①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 有批评者指出，布赞的

做法使得连带主义变成了一个过于宽泛、包容量过大的概念。② 这样看来，布赞恐怕

没有给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之争画上句号，反而增加了新的问号。

四　 类型学：二分论及其超越

以上分析表明，英格兰学派具有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这是它能够持续发展的坚

实基础。 通过大会话的方式来构建话语体系，则是推动英格兰学派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大会话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英格兰学派大会话是学派内部的会话。 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是在

与外部其他学派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而英格兰学派的发展则更多得益于内部会话。

由于参与者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共识性基础，使得大会话比大辩论的立场更具建

设性。 美国的范式间辩论的基本走向要么是非此即彼的各执一端，要么是毫无生气的

理论趋同。 而英格兰学派大会话的发展趋势则是在适用于具体形势时保持适当的、有

益的张力。 怀特所归纳的国际理论三种传统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像平行

的铁路，而像交叉的溪流。③ 布尔在区分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时也承认二者之间存在

模糊地带，这就意味着只要避免绝对化，它们之间的对照仍不失为有用的分析工具。

第二，英格兰学派大会话是围绕宏大主题进行的会话。 大会话的内容涉及历史、

哲理和道德方面，其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都不是价值无涉的。 英格兰学派的历史研究是

当前各主要流派中最为系统的，参与会话的学者对国际社会的起源、演进、扩展等方面

进行了翔实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建立了宏大的历史叙事。 英格兰学派的大会话具有

浓厚的哲理思辨色彩，体现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 布尔在分析怀特提

出的三种传统时指出，怀特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在本质上是哲理性的，它并不导致

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累积性知识。④ 国际关系的伦理分析更是英格兰学派所严肃对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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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秩序与正义、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代表性，其具体应用则涉及正

义战争、基本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等诸多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都是要进行是非判

断和价值排序。
第三，英格兰学派大会话是具有很强包容性的会话。 尽管会话中出现了一系列的

二分论，但并未导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例如，布赞指出：“通过引进现实主义与自

由主义 ／乌托邦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因素，并将其当作一套相互依赖概念中的基石，英格

兰学派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存在、令人苦恼的辩论中的二元对立。”①

但柯岚安并不这么认为。 他指出，英格兰学派在努力摆脱一种二元对立的同时，
又创造了另外一系列的二分论（它处于其中的一方）：传统 ／科学、文字 ／数字、规范 ／价
值无涉、多元主义 ／一元主义、阐释 ／方法论、反思主义 ／理性主义、历史 ／政策。② 考虑

到这种解读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笔者认为应当做些澄清。
类型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归类，以便识别

其各自属性和相互关系。 国际关系现象复杂多变，分类是将其条理化的一种有用方

式。 “二分法作为最基础的分类，它将事物中对立性的两种‘理想类型’方面呈现出

来，使得事物相对容易理解。”③在英格兰学派的大会话中，分类方法得到了充分运

用。 但是，英格兰学派的类型学具有自身特点，远不是二元对立式的简单解读所能

涵盖的。
首先，英格兰学派不只有二分论，它还有三分论、四分论。 怀特的国际理论三种传

统、沃森的政治单位关系四种模式都是明证。 也就是说，二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特点，
它并不排斥从其他方面考虑问题。

其次，英格兰学派的二分论不只是对外的，还有对内的和内外结合的。 一是对外

的二分论，即将英格兰学派与其他学派区分开来的二分论，比如经典路径 ／科学路径、
初级制度 ／次级制度等，英格兰学派的立场确实居于其中的一方。 二是对内的二分论，
比如理论研究 ／历史研究、秩序 ／正义、多元主义 ／连带主义等，都体现了英格兰学派内

部的不同倾向。 三是内外结合的二分论，比如国际体系 ／国际社会，既是内部的区分，
又可以延伸到与外部（如现实主义）的比较。

最后，与上一点相关联，英格兰学派学者对待二分论的态度不是全部居于一方，而
是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二分论中倾向于取其一端，比如布尔在国际体系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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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ＩＲ，” ｐ．４７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ｐ．３０８．
石贤泽：《“大辩论”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自我意象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７—１３８ 页。



社会中强调国际社会，在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中倾向于多元主义。 第二种是在二者之

间架设桥梁，比如文森特在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之间强调人道主义干涉和基本人权。

第三种是对二分论进行改造和超越，比如怀特在卡尔的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基础上

提出三种传统，利特尔和布赞在布尔的两个二分论（体系与社会、国际与世界）基础上

形成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三大支柱。①

总之，大会话和类型学的分析显示，英格兰学派的发展是内向性与外向性的结合。

一方面，该学派通过一系列概念创新，自主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这个过程

中，它没有刻意寻求与其他学派的辩论来获得存在感，而是专注于内部对话以获取推

动力。 这是其内向性的表现。 另一方面，该学派通过吸收世界历史、政治哲学和国际

法等学科的知识，努力开拓出视野宽广的研究领域。 随着英格兰学派思想体系的渐趋

完善，其内部会话逐渐外溢到其他流派和学科，产生了富有争议的理论扩张。 这是其

外向性的表现。

英格兰学派的内向性与外向性发展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内向性发展来构建新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是可能

的。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向性发展的高起点。 通过内向性

发展构建话语体系，通过外向性发展拓宽研究领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发展的可行之路。

（截稿：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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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尔按照共同利益和制度区分了体系与社会，按照行为体的属性区分了国际与世界。 根据这种区分，理
论上应当有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体系、世界社会四种世界政治组织模式。 布尔确曾指出，目前存在着一个比

过去范围更广的世界政治体系（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国家体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社会与世界政

治体系的关系，就如同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参见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

究》，第 ２３３—２３７ 页。 但是，利特尔和布赞在各自强调国际体系或世界社会的同时，都没有论及世界体系这一

维度。


